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538號

原      告  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朱勝勳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被      告  振傳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招治  

被      告  吳俊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公司印鑑章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

為㈠被告吳俊彥應將原告所有如臺北市政府商業處公司變更

登記表上所示之最新「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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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及台北富邦銀行仁愛分行帳戶（戶名：天慶醫療儀器股

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銀行金鑰返還予原

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8,98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撤回第1項聲明，並擴

張第2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

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被告於上開訴之變更及擴

張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91

頁、第405至409頁、卷三第65至76頁、第207至208頁），視

為同意上開變更及擴張，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召開董事會並推舉被

告振傳有限公司（下稱振傳公司）為原告董事長，被告振傳

公司遂指定被告吳俊彥為代表人執行原告董事長之職務。詎

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

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下列共783萬4,350元之財產

上損害：㈠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

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

諮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

計師費用共613萬9,911元。㈡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

113年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

169萬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

審核，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吳

俊彥既為被告振傳公司指定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

其所造成原告上開783萬4,350元損害，被告振傳公司即應依

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吳俊彥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

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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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因發

現公司帳目混亂、財報不實、公司資金遭不法挪用等違法情

事，故委任律師、會計師提供法律、財務服務，律師與會計

師所處理之案件均與原告業務相關，而與被告吳俊彥個人利

益無關。又差旅費支出均為公司人員代表原告出國所參與之

醫療器材相關展覽，展覽內容均與原告業務密切相關，而差

旅費係為執行原告業務之必要費用，且公司人員申報差旅

費，均有提出相關單據並符合原告差旅規範，而無私人旅遊

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經查，被告振傳公司於112年4月25日經原告董事會選任為原

告之代表人，被告振傳公司指派被告吳俊彥擔任法人董事之

代表，並於112年10月31日完成變更登記；嗣原告於113年7

月15日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萬群公司）為新任董事長，於113年8月14日完成變更

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113

年8月14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9頁）可

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

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律師、會計師費用

613萬9,911元、差旅費169萬4,439元之損害，而被告吳俊彥

既為被告振傳公司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被告即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連帶賠償原告783萬4,35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法

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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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

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

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公司

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董事等經營者執行業務時，依

法對公司所負受任人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前者之內涵在於利益衝突，即指董事於執行業務時，

應本於善意，優先著重公司利益，依公司規定程序做出適當

之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則著

重於決定是否合理，並以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有相當知識經

驗及誠信之人所具有之注意為判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13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

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

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

師費用613萬9,911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

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613萬9,911元

等語。然查：

　　⒈就原告於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

費用242萬7,700元，會計師費用33萬元部分之委任內容為

對原告之財務會計處理及內部管理報表編制進行專業性覆

核，此有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務會計專案委任書（見

本院卷二第203至207頁）可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部

分則經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稱該委任係依原告113年6月

21日董事會決議辦理原告相關法律及訴訟案件，且該董事

會議事錄、律師酬金單據、請款單均由原告留存等語，此

有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見本院卷三第41

頁）可佐，參諸原告董事會於113年6月21日就下列議案決

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處理：

「……議案三：提告、告發前負責人朱振南先生及財務經

理黃美糧女士於就職期間所涉有之所有刑、民事責任之案

件，並提告、告發朱振銘先生於本公司所涉所有刑、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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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議案五：有關本公司財務主管一職之作業內容，

擬委任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代為執行業務，擬授權總經

理全權做主執行」，此有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議事錄

（見本院卷三第89至92頁）可佐，核與前開易信國際法律

事務所陳述相符。是就上開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

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均係經原告董事會

決議委任並支出之費用，原告主張此部分之費用未經原告

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致生原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該等費

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洵屬無據。

　　⒉就原告主張其餘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

分，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報價單（見本

院卷二第21頁、第33頁、第43頁、第59頁、第61頁、第71

頁、第85頁、第95頁、第109頁、第135頁、第145頁、第

159頁、第175頁、第185頁），其所載之委任事項，均係

與原告相關之法律事務，且每筆委任費用均未逾200萬

元。復參諸證人即曾任原告監察人之朱家寶證稱：我擔任

原告監察人的任期分別是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

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110年10月28日改選董事

會時，我有擔任監察人，去年有改選董事會，但改選有被

提改選無效之訴，所以我不清楚現在我還算不算監察人。

依我所知，原告對外的法律事務或訴訟案件，如需要委任

律師，不須經過董事會決議，在我擔任原告監察人期間，

是由當時的負責人也就是董事長決定是否要委任律師。原

告所說的總共613萬9,911元費用，有部分有提到董事會討

論，以開會通知、議事錄記載的案子為準，因為太多案

子，我沒辦法全部記得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6至73頁），

由此可見，於證人朱家寶擔任監察人長達6年多之期間，

原告如有委任律師之需求，並非一律須經董事會決議，而

可由負責人即董事長決定是否委任。

　　⒊再佐以原告陳稱：原告公司的授權是超過200萬元須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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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堪認原告

公司之內規實為公司委任律師處理公司之法律事務，於費

用不超過200萬元之情形，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僅需原告

之董事長同意即可。則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

日間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雖未經原

告董事會決議，然亦與原告公司之內規並無不符，揆諸前

開規定及說明，實難僅憑上開律師費支出未經董事會決

議，即遽認被告吳俊彥執行原告董事長代表人職務有何違

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難逕認被告吳俊彥

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則原告主

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338萬2,211元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

等語，核屬無據。

　　⒋至原告雖主張前開所支出之律師費用中，部分係原告對董

事朱勝勳提起訴訟，當時之監察人即證人朱家寶竟均未於

該等訴訟中擔任原告之代表人，不符公司法第213條規

定，該等費用為不當支出等語，並以證人朱家寶之證述

（見本院卷三第69至73頁）為據。然查：

　　　⑴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

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

第213條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股東中選任之；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被推為執行

業務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

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

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第27條第1

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換言之，必先有股東身分而

後始有擔任董事之資格，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以該

法人股東代表之身份擔任另一法人公司董事，其有關該

項職務之權利義務，自應以法人代表身分承擔，權利義

務直接歸屬於該法人股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

2590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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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證人朱家寶固證稱：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

日間所提起的訴訟沒有以我為代表，我不知道原告提的

訴訟需要以我為代表，我記得原告在101年5月31日至

104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年間，也

有對時任董事提起訴訟，但都沒有要我代表公司提起訴

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至72頁）。然觀諸被告振傳公

司擔任原告董事長期間，原告之董事僅為被告振傳公

司、萬群公司、朱家生，並無朱勝勳，此有原告112年

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5頁）

可考，揆諸前開說明，縱萬群公司指定朱勝勳代表行使

董事職務，原告之董事仍為萬群公司而非朱勝勳，則原

告對朱勝勳提出訴訟，自無須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

況原告對董事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僅

係其訴訟之合法要件有無欠缺之問題，且自證人朱家寶

上開證述，亦可知原告長期以來對現任董事提出訴訟，

均未由監察人為代表人，是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代

表人，核與被告執行職務是否遵守公司規定、適當與否

無涉，故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⒌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即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之黃當庭律

師、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曾友龍會計師，待證事實為

原告向證人黃當庭律師及曾友龍律師索取會計師費用33萬

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之受任資料，該二人均不提

供，有傳喚到庭說明之必要。然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閎

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均敘明相關資料已交還原告等語，此

有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曾友龍會計

師與原告人員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三第41頁、第61頁）

可佐，且上開會計師及律師費用之支出均經原告董事會決

議，並無原告所主張未經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費用之情，實

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㈢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

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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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

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169萬

4,439元等語。惟查：

　　⒈原告於被告振傳公司任董事長期間，所營事業為各種醫療

理化儀器及其器具材料之修理買賣及進出口業務、一般進

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許可業務除外）、代理國內

外廠商有關產品之投標及報價與經銷、前各項有關業務之

經營及轉投資，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

（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可參。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國外

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二第213頁、第283頁、

第310頁、第332至334頁、第401頁、第438頁、第470頁、

第489頁、第500頁、第523至524頁、第536至537頁、第

575頁、第600頁、第614至615頁），其出差計畫內容為參

與各國之醫療展，且部分出差之出差人員亦非被告吳俊

彥，而為原告之採購人員，足認原告所主張之出差行程實

與原告之所營事業相符，而為原告之業務範圍。

　　⒉復參諸證人朱家寶證稱：原告公司職員出差的差旅費是公

司行政上的事務，不會在董事會上討論，我知道公司關於

差旅費有規定，但我沒有看過規定所以不清楚，公司支出

差旅費不需經董事會決議逐筆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8

至69頁），足見依原告公司內規，差旅費支出無須經董事

會決議。是原告支出上開共169萬4,439元之差旅費，既係

原告之業務範圍，且該等費用並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實難

認被告吳俊彥執行被告振傳公司所指派之原告董事長職務

期間，就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違反忠實義

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致生原告損害，亦無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連帶賠償原告差旅費169萬4,439元等語，洵屬無據。

　　⒊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吳俊彥所審核支出之差旅費不符原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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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內部規定，亦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

規定，未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應認係

不當費用支出等語。然原告就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不

符原告公司內部規定之情，並未具體說明，尚難逕認其主

張為真。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係稽徵機關對所得稅

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

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

則，此觀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條、所得稅法第80

條第5項規定即明，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僅係關於

所得稅課徵之查核準則，縱不符該準則之規定，亦非當然

造成公司損害而為不當費用支出。且觀諸原告111年間由

時任董事長萬群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朱勝勳申請之國外出差

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三第189頁），出差計畫僅

記載參訪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而未記載逐日前往地點、

訪洽對象及內容，可見原告公司內規實無要求出差行程須

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自難認被告吳俊彥

審核之差旅費支出不符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

定，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是原告前開主張，實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

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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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538號
原      告  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朱勝勳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被      告  振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招治  
被      告  吳俊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公司印鑑章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吳俊彥應將原告所有如臺北市政府商業處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所示之最新「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印鑑章，及台北富邦銀行仁愛分行帳戶（戶名：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銀行金鑰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8,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撤回第1項聲明，並擴張第2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被告於上開訴之變更及擴張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91頁、第405至409頁、卷三第65至76頁、第207至208頁），視為同意上開變更及擴張，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召開董事會並推舉被告振傳有限公司（下稱振傳公司）為原告董事長，被告振傳公司遂指定被告吳俊彥為代表人執行原告董事長之職務。詎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下列共783萬4,350元之財產上損害：㈠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費用共613萬9,911元。㈡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吳俊彥既為被告振傳公司指定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其所造成原告上開783萬4,350元損害，被告振傳公司即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吳俊彥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因發現公司帳目混亂、財報不實、公司資金遭不法挪用等違法情事，故委任律師、會計師提供法律、財務服務，律師與會計師所處理之案件均與原告業務相關，而與被告吳俊彥個人利益無關。又差旅費支出均為公司人員代表原告出國所參與之醫療器材相關展覽，展覽內容均與原告業務密切相關，而差旅費係為執行原告業務之必要費用，且公司人員申報差旅費，均有提出相關單據並符合原告差旅規範，而無私人旅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振傳公司於112年4月25日經原告董事會選任為原告之代表人，被告振傳公司指派被告吳俊彥擔任法人董事之代表，並於112年10月31日完成變更登記；嗣原告於113年7月15日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群公司）為新任董事長，於113年8月14日完成變更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113年8月14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9頁）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律師、會計師費用613萬9,911元、差旅費169萬4,439元之損害，而被告吳俊彥既為被告振傳公司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783萬4,35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董事等經營者執行業務時，依法對公司所負受任人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者之內涵在於利益衝突，即指董事於執行業務時，應本於善意，優先著重公司利益，依公司規定程序做出適當之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則著重於決定是否合理，並以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信之人所具有之注意為判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費用613萬9,911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613萬9,911元等語。然查：
　　⒈就原告於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會計師費用33萬元部分之委任內容為對原告之財務會計處理及內部管理報表編制進行專業性覆核，此有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務會計專案委任書（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7頁）可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部分則經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稱該委任係依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決議辦理原告相關法律及訴訟案件，且該董事會議事錄、律師酬金單據、請款單均由原告留存等語，此有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見本院卷三第41頁）可佐，參諸原告董事會於113年6月21日就下列議案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處理：「……議案三：提告、告發前負責人朱振南先生及財務經理黃美糧女士於就職期間所涉有之所有刑、民事責任之案件，並提告、告發朱振銘先生於本公司所涉所有刑、民事責任。…議案五：有關本公司財務主管一職之作業內容，擬委任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代為執行業務，擬授權總經理全權做主執行」，此有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議事錄（見本院卷三第89至92頁）可佐，核與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述相符。是就上開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均係經原告董事會決議委任並支出之費用，原告主張此部分之費用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致生原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該等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洵屬無據。
　　⒉就原告主張其餘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報價單（見本院卷二第21頁、第33頁、第43頁、第59頁、第61頁、第71頁、第85頁、第95頁、第109頁、第135頁、第145頁、第159頁、第175頁、第185頁），其所載之委任事項，均係與原告相關之法律事務，且每筆委任費用均未逾200萬元。復參諸證人即曾任原告監察人之朱家寶證稱：我擔任原告監察人的任期分別是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110年10月28日改選董事會時，我有擔任監察人，去年有改選董事會，但改選有被提改選無效之訴，所以我不清楚現在我還算不算監察人。依我所知，原告對外的法律事務或訴訟案件，如需要委任律師，不須經過董事會決議，在我擔任原告監察人期間，是由當時的負責人也就是董事長決定是否要委任律師。原告所說的總共613萬9,911元費用，有部分有提到董事會討論，以開會通知、議事錄記載的案子為準，因為太多案子，我沒辦法全部記得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6至73頁），由此可見，於證人朱家寶擔任監察人長達6年多之期間，原告如有委任律師之需求，並非一律須經董事會決議，而可由負責人即董事長決定是否委任。
　　⒊再佐以原告陳稱：原告公司的授權是超過200萬元須經由董事會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堪認原告公司之內規實為公司委任律師處理公司之法律事務，於費用不超過200萬元之情形，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僅需原告之董事長同意即可。則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雖未經原告董事會決議，然亦與原告公司之內規並無不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實難僅憑上開律師費支出未經董事會決議，即遽認被告吳俊彥執行原告董事長代表人職務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難逕認被告吳俊彥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338萬2,211元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核屬無據。
　　⒋至原告雖主張前開所支出之律師費用中，部分係原告對董事朱勝勳提起訴訟，當時之監察人即證人朱家寶竟均未於該等訴訟中擔任原告之代表人，不符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該等費用為不當支出等語，並以證人朱家寶之證述（見本院卷三第69至73頁）為據。然查：
　　　⑴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股東中選任之；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被推為執行業務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換言之，必先有股東身分而後始有擔任董事之資格，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以該法人股東代表之身份擔任另一法人公司董事，其有關該項職務之權利義務，自應以法人代表身分承擔，權利義務直接歸屬於該法人股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朱家寶固證稱：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所提起的訴訟沒有以我為代表，我不知道原告提的訴訟需要以我為代表，我記得原告在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年間，也有對時任董事提起訴訟，但都沒有要我代表公司提起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至72頁）。然觀諸被告振傳公司擔任原告董事長期間，原告之董事僅為被告振傳公司、萬群公司、朱家生，並無朱勝勳，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5頁）可考，揆諸前開說明，縱萬群公司指定朱勝勳代表行使董事職務，原告之董事仍為萬群公司而非朱勝勳，則原告對朱勝勳提出訴訟，自無須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況原告對董事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僅係其訴訟之合法要件有無欠缺之問題，且自證人朱家寶上開證述，亦可知原告長期以來對現任董事提出訴訟，均未由監察人為代表人，是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代表人，核與被告執行職務是否遵守公司規定、適當與否無涉，故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⒌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即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之黃當庭律師、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曾友龍會計師，待證事實為原告向證人黃當庭律師及曾友龍律師索取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之受任資料，該二人均不提供，有傳喚到庭說明之必要。然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均敘明相關資料已交還原告等語，此有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曾友龍會計師與原告人員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三第41頁、第61頁）可佐，且上開會計師及律師費用之支出均經原告董事會決議，並無原告所主張未經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費用之情，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㈢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169萬4,439元等語。惟查：
　　⒈原告於被告振傳公司任董事長期間，所營事業為各種醫療理化儀器及其器具材料之修理買賣及進出口業務、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許可業務除外）、代理國內外廠商有關產品之投標及報價與經銷、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可參。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國外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二第213頁、第283頁、第310頁、第332至334頁、第401頁、第438頁、第470頁、第489頁、第500頁、第523至524頁、第536至537頁、第575頁、第600頁、第614至615頁），其出差計畫內容為參與各國之醫療展，且部分出差之出差人員亦非被告吳俊彥，而為原告之採購人員，足認原告所主張之出差行程實與原告之所營事業相符，而為原告之業務範圍。
　　⒉復參諸證人朱家寶證稱：原告公司職員出差的差旅費是公司行政上的事務，不會在董事會上討論，我知道公司關於差旅費有規定，但我沒有看過規定所以不清楚，公司支出差旅費不需經董事會決議逐筆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8至69頁），足見依原告公司內規，差旅費支出無須經董事會決議。是原告支出上開共169萬4,439元之差旅費，既係原告之業務範圍，且該等費用並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實難認被告吳俊彥執行被告振傳公司所指派之原告董事長職務期間，就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致生原告損害，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差旅費169萬4,439元等語，洵屬無據。
　　⒊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吳俊彥所審核支出之差旅費不符原告公司之內部規定，亦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未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應認係不當費用支出等語。然原告就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不符原告公司內部規定之情，並未具體說明，尚難逕認其主張為真。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係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此觀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規定即明，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僅係關於所得稅課徵之查核準則，縱不符該準則之規定，亦非當然造成公司損害而為不當費用支出。且觀諸原告111年間由時任董事長萬群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朱勝勳申請之國外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三第189頁），出差計畫僅記載參訪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而未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可見原告公司內規實無要求出差行程須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自難認被告吳俊彥審核之差旅費支出不符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是原告前開主張，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538號

原      告  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朱勝勳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被      告  振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招治  

被      告  吳俊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公司印鑑章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

    ㈠被告吳俊彥應將原告所有如臺北市政府商業處公司變更登

    記表上所示之最新「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印鑑章，

    及台北富邦銀行仁愛分行帳戶（戶名：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

    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銀行金鑰返還予原告。

    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8,98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撤回第1項聲明，並擴張第2

    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

    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被告於上開訴之變更及擴張無異

    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91頁、第40

    5至409頁、卷三第65至76頁、第207至208頁），視為同意上

    開變更及擴張，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召開董事會並推舉被

    告振傳有限公司（下稱振傳公司）為原告董事長，被告振傳

    公司遂指定被告吳俊彥為代表人執行原告董事長之職務。詎

    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務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下列共783萬4,350元之財產上

    損害：㈠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

    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

    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

    費用共613萬9,911元。㈡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

    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

    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

    ，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吳俊彥

    既為被告振傳公司指定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其所

    造成原告上開783萬4,350元損害，被告振傳公司即應依民法

    第28條規定，與被告吳俊彥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

    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因發

    現公司帳目混亂、財報不實、公司資金遭不法挪用等違法情

    事，故委任律師、會計師提供法律、財務服務，律師與會計

    師所處理之案件均與原告業務相關，而與被告吳俊彥個人利

    益無關。又差旅費支出均為公司人員代表原告出國所參與之

    醫療器材相關展覽，展覽內容均與原告業務密切相關，而差

    旅費係為執行原告業務之必要費用，且公司人員申報差旅費

    ，均有提出相關單據並符合原告差旅規範，而無私人旅遊之

    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振傳公司於112年4月25日經原告董事會選任為原

    告之代表人，被告振傳公司指派被告吳俊彥擔任法人董事之

    代表，並於112年10月31日完成變更登記；嗣原告於113年7

    月15日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萬群公司）為新任董事長，於113年8月14日完成變更登

    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113年

    8月14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9頁）可證

    ，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

    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律師、會計師費用61

    3萬9,911元、差旅費169萬4,439元之損害，而被告吳俊彥既

    為被告振傳公司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被告即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連帶賠償原告783萬4,35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法人

    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

    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

    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董事等經營者執行業務時，依法

    對公司所負受任人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前者之內涵在於利益衝突，即指董事於執行業務時，應

    本於善意，優先著重公司利益，依公司規定程序做出適當之

    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則著重

    於決定是否合理，並以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有相當知識經驗

    及誠信之人所具有之注意為判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13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

    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

    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

    費用613萬9,911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613萬9,911元等

    語。然查：

　　⒈就原告於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

      用242萬7,700元，會計師費用33萬元部分之委任內容為對

      原告之財務會計處理及內部管理報表編制進行專業性覆核

      ，此有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務會計專案委任書（見本

      院卷二第203至207頁）可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部分

      則經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稱該委任係依原告113年6月21

      日董事會決議辦理原告相關法律及訴訟案件，且該董事會

      議事錄、律師酬金單據、請款單均由原告留存等語，此有

      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見本院卷三第41頁

      ）可佐，參諸原告董事會於113年6月21日就下列議案決議

      通過，並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處理：「

      ……議案三：提告、告發前負責人朱振南先生及財務經理黃

      美糧女士於就職期間所涉有之所有刑、民事責任之案件，

      並提告、告發朱振銘先生於本公司所涉所有刑、民事責任

      。…議案五：有關本公司財務主管一職之作業內容，擬委

      任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代為執行業務，擬授權總經理全

      權做主執行」，此有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議事錄（見

      本院卷三第89至92頁）可佐，核與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

      所陳述相符。是就上開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

      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均係經原告董事會決議

      委任並支出之費用，原告主張此部分之費用未經原告董事

      會同意即支出，致生原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該等費用負

      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洵屬無據。

　　⒉就原告主張其餘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

      ，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報價單（見本院

      卷二第21頁、第33頁、第43頁、第59頁、第61頁、第71頁

      、第85頁、第95頁、第109頁、第135頁、第145頁、第159

      頁、第175頁、第185頁），其所載之委任事項，均係與原

      告相關之法律事務，且每筆委任費用均未逾200萬元。復

      參諸證人即曾任原告監察人之朱家寶證稱：我擔任原告監

      察人的任期分別是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104年5

      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110年10月28日改選董事會時，

      我有擔任監察人，去年有改選董事會，但改選有被提改選

      無效之訴，所以我不清楚現在我還算不算監察人。依我所

      知，原告對外的法律事務或訴訟案件，如需要委任律師，

      不須經過董事會決議，在我擔任原告監察人期間，是由當

      時的負責人也就是董事長決定是否要委任律師。原告所說

      的總共613萬9,911元費用，有部分有提到董事會討論，以

      開會通知、議事錄記載的案子為準，因為太多案子，我沒

      辦法全部記得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6至73頁），由此可見

      ，於證人朱家寶擔任監察人長達6年多之期間，原告如有

      委任律師之需求，並非一律須經董事會決議，而可由負責

      人即董事長決定是否委任。

　　⒊再佐以原告陳稱：原告公司的授權是超過200萬元須經由董

      事會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堪認原告公

      司之內規實為公司委任律師處理公司之法律事務，於費用

      不超過200萬元之情形，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僅需原告之

      董事長同意即可。則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

      間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雖未經原告

      董事會決議，然亦與原告公司之內規並無不符，揆諸前開

      規定及說明，實難僅憑上開律師費支出未經董事會決議，

      即遽認被告吳俊彥執行原告董事長代表人職務有何違反忠

      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難逕認被告吳俊彥有何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

      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

      1項規定，就上開338萬2,211元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核屬無據。

　　⒋至原告雖主張前開所支出之律師費用中，部分係原告對董

      事朱勝勳提起訴訟，當時之監察人即證人朱家寶竟均未於

      該等訴訟中擔任原告之代表人，不符公司法第213條規定

      ，該等費用為不當支出等語，並以證人朱家寶之證述（見

      本院卷三第69至73頁）為據。然查：

　　　⑴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

        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

        第213條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股東中選任之；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被推為執行

        業務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

        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

        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

        、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換言之，必先有股東身分而後

        始有擔任董事之資格，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以該法

        人股東代表之身份擔任另一法人公司董事，其有關該項

        職務之權利義務，自應以法人代表身分承擔，權利義務

        直接歸屬於該法人股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590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朱家寶固證稱：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

        間所提起的訴訟沒有以我為代表，我不知道原告提的訴

        訟需要以我為代表，我記得原告在101年5月31日至104

        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年間，也有

        對時任董事提起訴訟，但都沒有要我代表公司提起訴訟

        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至72頁）。然觀諸被告振傳公司

        擔任原告董事長期間，原告之董事僅為被告振傳公司、

        萬群公司、朱家生，並無朱勝勳，此有原告112年10月3

        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5頁）可考

        ，揆諸前開說明，縱萬群公司指定朱勝勳代表行使董事

        職務，原告之董事仍為萬群公司而非朱勝勳，則原告對

        朱勝勳提出訴訟，自無須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況原

        告對董事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僅係其

        訴訟之合法要件有無欠缺之問題，且自證人朱家寶上開

        證述，亦可知原告長期以來對現任董事提出訴訟，均未

        由監察人為代表人，是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代表人

        ，核與被告執行職務是否遵守公司規定、適當與否無涉

        ，故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⒌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即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之黃當庭律師

      、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曾友龍會計師，待證事實為原

      告向證人黃當庭律師及曾友龍律師索取會計師費用33萬元

      、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之受任資料，該二人均不提供，

      有傳喚到庭說明之必要。然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閎馳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均敘明相關資料已交還原告等語，此有前

      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曾友龍會計師與

      原告人員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三第41頁、第61頁）可佐

      ，且上開會計師及律師費用之支出均經原告董事會決議，

      並無原告所主張未經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費用之情，實無再

      予調查之必要。

　㈢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

    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

    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

    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169萬

    4,439元等語。惟查：

　　⒈原告於被告振傳公司任董事長期間，所營事業為各種醫療

      理化儀器及其器具材料之修理買賣及進出口業務、一般進

      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許可業務除外）、代理國內

      外廠商有關產品之投標及報價與經銷、前各項有關業務之

      經營及轉投資，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

      （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可參。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國外

      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二第213頁、第283頁、

      第310頁、第332至334頁、第401頁、第438頁、第470頁、

      第489頁、第500頁、第523至524頁、第536至537頁、第57

      5頁、第600頁、第614至615頁），其出差計畫內容為參與

      各國之醫療展，且部分出差之出差人員亦非被告吳俊彥，

      而為原告之採購人員，足認原告所主張之出差行程實與原

      告之所營事業相符，而為原告之業務範圍。

　　⒉復參諸證人朱家寶證稱：原告公司職員出差的差旅費是公

      司行政上的事務，不會在董事會上討論，我知道公司關於

      差旅費有規定，但我沒有看過規定所以不清楚，公司支出

      差旅費不需經董事會決議逐筆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8

      至69頁），足見依原告公司內規，差旅費支出無須經董事

      會決議。是原告支出上開共169萬4,439元之差旅費，既係

      原告之業務範圍，且該等費用並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實難

      認被告吳俊彥執行被告振傳公司所指派之原告董事長職務

      期間，就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違反忠實義

      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致生原告損害，亦無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連帶賠償原告差旅費169萬4,439元等語，洵屬無據。

　　⒊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吳俊彥所審核支出之差旅費不符原告公

      司之內部規定，亦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

      規定，未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應認係

      不當費用支出等語。然原告就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不

      符原告公司內部規定之情，並未具體說明，尚難逕認其主

      張為真。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係稽徵機關對所得稅

      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

      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

      ，此觀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條、所得稅法第80條

      第5項規定即明，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僅係關於所

      得稅課徵之查核準則，縱不符該準則之規定，亦非當然造

      成公司損害而為不當費用支出。且觀諸原告111年間由時

      任董事長萬群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朱勝勳申請之國外出差計

      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三第189頁），出差計畫僅記

      載參訪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而未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

      洽對象及內容，可見原告公司內規實無要求出差行程須記

      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自難認被告吳俊彥審

      核之差旅費支出不符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

      ，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是原告前開主張，實屬

      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

    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538號

原      告  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朱勝勳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被      告  振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招治  

被      告  吳俊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公司印鑑章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吳俊彥應將原告所有如臺北市政府商業處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所示之最新「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印鑑章，及台北富邦銀行仁愛分行帳戶（戶名：天慶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銀行金鑰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8,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撤回第1項聲明，並擴張第2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被告於上開訴之變更及擴張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91頁、第405至409頁、卷三第65至76頁、第207至208頁），視為同意上開變更及擴張，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召開董事會並推舉被告振傳有限公司（下稱振傳公司）為原告董事長，被告振傳公司遂指定被告吳俊彥為代表人執行原告董事長之職務。詎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下列共783萬4,350元之財產上損害：㈠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費用共613萬9,911元。㈡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吳俊彥既為被告振傳公司指定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其所造成原告上開783萬4,350元損害，被告振傳公司即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吳俊彥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因發現公司帳目混亂、財報不實、公司資金遭不法挪用等違法情事，故委任律師、會計師提供法律、財務服務，律師與會計師所處理之案件均與原告業務相關，而與被告吳俊彥個人利益無關。又差旅費支出均為公司人員代表原告出國所參與之醫療器材相關展覽，展覽內容均與原告業務密切相關，而差旅費係為執行原告業務之必要費用，且公司人員申報差旅費，均有提出相關單據並符合原告差旅規範，而無私人旅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振傳公司於112年4月25日經原告董事會選任為原告之代表人，被告振傳公司指派被告吳俊彥擔任法人董事之代表，並於112年10月31日完成變更登記；嗣原告於113年7月15日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萬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群公司）為新任董事長，於113年8月14日完成變更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113年8月14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9頁）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擔任原告董事長代表人期間，未忠實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受有律師、會計師費用613萬9,911元、差旅費169萬4,439元之損害，而被告吳俊彥既為被告振傳公司代表執行原告董事長職務之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783萬4,35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董事等經營者執行業務時，依法對公司所負受任人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者之內涵在於利益衝突，即指董事於執行業務時，應本於善意，優先著重公司利益，依公司規定程序做出適當之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則著重於決定是否合理，並以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信之人所具有之注意為判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擅自以原告名義委任律師無端興訟、諮詢私人法律事項、委任會計師查帳，使原告支出律師、會計師費用613萬9,911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613萬9,911元等語。然查：

　　⒈就原告於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會計師費用33萬元部分之委任內容為對原告之財務會計處理及內部管理報表編制進行專業性覆核，此有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務會計專案委任書（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7頁）可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部分則經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稱該委任係依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決議辦理原告相關法律及訴訟案件，且該董事會議事錄、律師酬金單據、請款單均由原告留存等語，此有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見本院卷三第41頁）可佐，參諸原告董事會於113年6月21日就下列議案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處理：「……議案三：提告、告發前負責人朱振南先生及財務經理黃美糧女士於就職期間所涉有之所有刑、民事責任之案件，並提告、告發朱振銘先生於本公司所涉所有刑、民事責任。…議案五：有關本公司財務主管一職之作業內容，擬委任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代為執行業務，擬授權總經理全權做主執行」，此有原告113年6月21日董事會議事錄（見本院卷三第89至92頁）可佐，核與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述相符。是就上開113年7月5日所支出之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均係經原告董事會決議委任並支出之費用，原告主張此部分之費用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致生原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該等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洵屬無據。

　　⒉就原告主張其餘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報價單（見本院卷二第21頁、第33頁、第43頁、第59頁、第61頁、第71頁、第85頁、第95頁、第109頁、第135頁、第145頁、第159頁、第175頁、第185頁），其所載之委任事項，均係與原告相關之法律事務，且每筆委任費用均未逾200萬元。復參諸證人即曾任原告監察人之朱家寶證稱：我擔任原告監察人的任期分別是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110年10月28日改選董事會時，我有擔任監察人，去年有改選董事會，但改選有被提改選無效之訴，所以我不清楚現在我還算不算監察人。依我所知，原告對外的法律事務或訴訟案件，如需要委任律師，不須經過董事會決議，在我擔任原告監察人期間，是由當時的負責人也就是董事長決定是否要委任律師。原告所說的總共613萬9,911元費用，有部分有提到董事會討論，以開會通知、議事錄記載的案子為準，因為太多案子，我沒辦法全部記得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6至73頁），由此可見，於證人朱家寶擔任監察人長達6年多之期間，原告如有委任律師之需求，並非一律須經董事會決議，而可由負責人即董事長決定是否委任。

　　⒊再佐以原告陳稱：原告公司的授權是超過200萬元須經由董事會通過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3至104頁），堪認原告公司之內規實為公司委任律師處理公司之法律事務，於費用不超過200萬元之情形，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僅需原告之董事長同意即可。則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陸續支出之律師費用共338萬2,211元部分，雖未經原告董事會決議，然亦與原告公司之內規並無不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實難僅憑上開律師費支出未經董事會決議，即遽認被告吳俊彥執行原告董事長代表人職務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難逕認被告吳俊彥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338萬2,211元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核屬無據。

　　⒋至原告雖主張前開所支出之律師費用中，部分係原告對董事朱勝勳提起訴訟，當時之監察人即證人朱家寶竟均未於該等訴訟中擔任原告之代表人，不符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該等費用為不當支出等語，並以證人朱家寶之證述（見本院卷三第69至73頁）為據。然查：

　　　⑴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股東中選任之；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被推為執行業務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換言之，必先有股東身分而後始有擔任董事之資格，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以該法人股東代表之身份擔任另一法人公司董事，其有關該項職務之權利義務，自應以法人代表身分承擔，權利義務直接歸屬於該法人股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朱家寶固證稱：原告於112年6月16日至113年7月5日間所提起的訴訟沒有以我為代表，我不知道原告提的訴訟需要以我為代表，我記得原告在101年5月31日至104年5月30日、104年5月31日至107年5月30日年間，也有對時任董事提起訴訟，但都沒有要我代表公司提起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至72頁）。然觀諸被告振傳公司擔任原告董事長期間，原告之董事僅為被告振傳公司、萬群公司、朱家生，並無朱勝勳，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5頁）可考，揆諸前開說明，縱萬群公司指定朱勝勳代表行使董事職務，原告之董事仍為萬群公司而非朱勝勳，則原告對朱勝勳提出訴訟，自無須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況原告對董事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法定代理人，僅係其訴訟之合法要件有無欠缺之問題，且自證人朱家寶上開證述，亦可知原告長期以來對現任董事提出訴訟，均未由監察人為代表人，是提出訴訟是否以監察人為代表人，核與被告執行職務是否遵守公司規定、適當與否無涉，故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⒌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即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之黃當庭律師、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曾友龍會計師，待證事實為原告向證人黃當庭律師及曾友龍律師索取會計師費用33萬元、律師費用242萬7,700元之受任資料，該二人均不提供，有傳喚到庭說明之必要。然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閎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均敘明相關資料已交還原告等語，此有前開易信國際法律事務所114年5月15日函、曾友龍會計師與原告人員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三第41頁、第61頁）可佐，且上開會計師及律師費用之支出均經原告董事會決議，並無原告所主張未經董事會同意即支出費用之情，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㈢原告主張被告吳俊彥於112年8月10日至113年5月30日間，未經原告董事會同意即令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被告吳俊彥亦未就差旅費支出是否妥適加以審核，且部分差旅行程實際為被告吳俊彥私人行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169萬4,439元等語。惟查：

　　⒈原告於被告振傳公司任董事長期間，所營事業為各種醫療理化儀器及其器具材料之修理買賣及進出口業務、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許可業務除外）、代理國內外廠商有關產品之投標及報價與經銷、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此有原告112年10月3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可參。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國外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二第213頁、第283頁、第310頁、第332至334頁、第401頁、第438頁、第470頁、第489頁、第500頁、第523至524頁、第536至537頁、第575頁、第600頁、第614至615頁），其出差計畫內容為參與各國之醫療展，且部分出差之出差人員亦非被告吳俊彥，而為原告之採購人員，足認原告所主張之出差行程實與原告之所營事業相符，而為原告之業務範圍。

　　⒉復參諸證人朱家寶證稱：原告公司職員出差的差旅費是公司行政上的事務，不會在董事會上討論，我知道公司關於差旅費有規定，但我沒有看過規定所以不清楚，公司支出差旅費不需經董事會決議逐筆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8至69頁），足見依原告公司內規，差旅費支出無須經董事會決議。是原告支出上開共169萬4,439元之差旅費，既係原告之業務範圍，且該等費用並無須經董事會決議，實難認被告吳俊彥執行被告振傳公司所指派之原告董事長職務期間，就原告支出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致生原告損害，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連帶賠償原告差旅費169萬4,439元等語，洵屬無據。

　　⒊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吳俊彥所審核支出之差旅費不符原告公司之內部規定，亦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未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應認係不當費用支出等語。然原告就差旅費169萬4,439元有何不符原告公司內部規定之情，並未具體說明，尚難逕認其主張為真。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係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此觀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規定即明，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僅係關於所得稅課徵之查核準則，縱不符該準則之規定，亦非當然造成公司損害而為不當費用支出。且觀諸原告111年間由時任董事長萬群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朱勝勳申請之國外出差計畫及費用申請表（見本院卷三第189頁），出差計畫僅記載參訪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而未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可見原告公司內規實無要求出差行程須記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自難認被告吳俊彥審核之差旅費支出不符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有何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是原告前開主張，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83萬4,350元，及自民事準備暨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